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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同业竞争承诺履行情况年度说明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为川投能源健康稳定发展、维护川投能源作为上市公司的全体股

东利益，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集团”）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出具了《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根据上述承

诺内容，现将 2021年度川投集团承诺履行情况说明如下： 

为进一步加快解决同业竞争问题，川投集团于 2019 年 3 月 8 日

召开了董事会审议了相关议案，在 2018 年 1 月出具的承诺的基础上

对解决同业竞争的措施进行了进一步的细化和明确，川投集团同意通

过由川投能源托管 8 家同业竞争公司股权、即时启动盈利资产注入等

方式以进一步加快解决同业竞争问题。截至本公告日，上述细化措施

均在有序进展中，具体情况如下： 

川投能源可转债发行结束日之后，川投能源已启动上市公司收购

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亭子口公司”）和

四川省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紫坪铺公司”）的流程

及相关审议程序。公司已召开第十届二十五次董事会、2020 年度股



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收购川投集团所持亭子口公司 20%股权关联

交易的提案报告》和《关于暂不收购川投集团所持紫坪铺公司股权关

联交易的提案报告》，公司收购亭子口公司股权和暂不收购紫坪铺公

司股权相关事项详见《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收购控股股东

持有的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20%股权暨关联交易的公

告》（公告编号：2021-024）、《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十届二十

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和《四川川投能源股

份有限公司 2020 年度股东大会会议材料》。收购亭子口 20%股权相关

工作已于 2021 年实施完成。 

一、川投能源托管 8 家同业竞争公司股权 

针对紫坪铺公司、亭子口公司、川投（达州）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原“四川川投燃气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达州燃电”）、

川投国际尼泊尔水电联合开发公司（以下简称“川投尼泊尔”）、四川

川投康定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投康定”）、国能四川

能源有限公司（原“神华四川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能四川

公司”）、四川泸州川南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川南发电公司”）

和四川中电福溪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电福溪公司”）8

家同业竞争公司，经川投集团 2019 年 3 月 8 日董事会审议通过，川

投集团同意与川投能源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合同》，川投集团将上述

8 家同业竞争企业股权以托管的方式交由川投能源经营管理，直至解

决同业竞争。 

川投能源于 2019年 5月 9日召开十届八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关



于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委托管理合同>关联交易的提案报告》，召开

十届八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对与控股股东签署<股权委托管理

合同>关联交易审核意见的提案报告》，独立董事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

和同意的独立意见。同日，川投集团和川投能源签署了《四川省投资

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与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之股权委托管理合

同》，对川投能源托管 8 家同业竞争公司股权事宜进行了约定。上述

合同的主要内容如下： 

委托方 四川省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甲方”） 

受托方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乙方”） 

股 权 托 管

的 内 容 与

形式 

双方同意，由乙方对目标股权进行管理，主要内容包括： 

（1）本协议生效后，乙方有权向目标公司推荐董事、监事候选人。 

（2）乙方通过其法定代表人或法定代表人的授权代表参加目标公司的股东会

会议，并有权根据法律法规及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及本协议的规定向目标公司

股东会会议提交议案和对目标公司股东会会议的议案进行表决，如无甲方特别

授权，乙方有权决定对议案投赞成、反对或弃权票；甲方如须特别授权，应于

股东大会召开前十五日以书面形式作出，但甲方的该等特别授权应当只限于与

目标股权之直接财产权益相关的内容。 

（3）乙方有权依照法律、法规和目标公司的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其的经营计划

和投资方案以及日常经营管理业务（包括但不限于目标公司相关业务开展、资

金、财务、人员等方面的运营管理）等提出相关建议、检查其财务经营状况和

规范运作情况，行使相应监督职权。 

（4）乙方作为受托管理方，有权获取目标公司生产经营、公司治理的各项文

件、资料。 

（5）甲方应负责与目标公司除甲方以外的其他股东进行充分沟通，以协助乙

方行使其依据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的规定所享有的相关权利。 

股 权 托 管

期限 

股权托管期限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至甲方通过合法方式将目标股权注入乙方、

或注入不涉及关联关系的其他方、或目标公司发生业务变更，不再涉及发电类

业务，或是甲方、乙方通过其他方式实质上解决了甲、乙双方之间同业竞争或

潜在同业竞争问题之日止（以解决最后一家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公司

的日期为准）。 

股 权 托 管

期 间 的 利

润 分 配 及

费用 

1、在股权托管期间内，目标股权所产生的利润由甲方享有。 

2、在股权托管期间内，目标公司运行过程中目标股权相对应的营业成本、费

用、税赋及亏损等全部由甲方自行承担。 

3、委托管理费用50万元人民币/每年，甲方按年度向乙方支付。同时，若乙方

每年因履行托管义务而实际发生/支出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乙方指派的管理

人员的差旅费（包括交通、食宿费用等）、通讯等]超过50万元，则就超额部分

应由甲方直接承担或实报实销并按年度支付给乙方。 



本 合 同 的

成 立 与 生

效 

1、本合同由甲方、乙方及其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盖章后成立。 

2、本合同在下述条件全部满足时生效： 

（1）甲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合同；  

（2）乙方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合同。 

根据上述合同，川投集团将 8家同业竞争公司股权以托管的方式

交由川投能源经营管理，直至解决同业竞争。 

二、两家盈利水电公司解决方案 

亭子口公司、紫坪铺公司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公司名称 总资产 净资产 收入 净利润 
净资产收

益率 
资产负债率 

2019 年 

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543,570.65 687,239.09  108,313.47  14,706.32  2.14% 55.48% 

四川省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513,136.08  197,631.22  71,402.81  10,086.58  5.10% 61.49% 

2020 年 

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503,539.65 706,246.36 117,242.01 19,007.27 2.69% 53.03% 

四川省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98,339.25 211,929.62 77,152.27 14,648.40 6.91% 57.47% 

2021 年 

嘉陵江亭子口水利水电开发有限公司 1,502,003.94 703,176.50 121,008.20 27,272.36 3.88% 53.18% 

四川省紫坪铺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442,693.32  215,973.97 74,509.1,8 13,421.53 6.21% 51.21% 

亭子口公司、紫坪铺公司为水电发电公司，最近三年均实现了盈

利。其中亭子口公司最近三年净利润分别为 14,706.32 万元及

19,007.27 万元、27,272.36 万元；紫坪铺公司最近三年净利润分别

为 10,086.58 万元、14,648.40 万元、13,421.53 万元。 

根据川投集团相关承诺以及《股权委托管理合同》相关内容，自

可转债发行结束日之后，川投能源已启动上市公司收购紫坪铺公司和

亭子口公司的流程及相关审议程序。根据后续尽调发现，紫坪铺存在

产权不清晰、资产评估等问题，目前暂不具备川投集团 2018 年 1 月

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的资产注入条件，后续川投集团会

继续严格遵守 2018 年 1 月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公司已



召开第十届二十五次董事会、2020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以下事

项：1.关于收购川投集团所持亭子口公司 20%股权关联交易的提案报

告；2.关于暂不收购川投集团所持紫坪铺公司股权关联交易的提案报

告。 

收购亭子口 20%股权相关工作已于 2021年实施完成。 

三、其余 6 家同业竞争公司解决方案 

根据其余 6 家资产的实际情况，川投集团和川投能源将分以下三

类情况推动实际解决同业竞争问题： 

（1）川投达州燃电为燃气发电公司，于 2015 年开始正式经营，

近三年处于微利或亏损状态。川投达州燃电最近三年的净利润分别为

198.20 万元、-4,236.42万元及-3,388.83 万元。川投尼泊尔为境外

的水电开发公司，目前水电站尚处于待开发状态。本着有利于加快解

决同业竞争的目的，根据 2018 年 1 月承诺以及经川投集团于 2019 年

3 月 8 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未来川投能源将按照川投集团 2018 年 1

月出具的承诺主动降低注入财务条件后启动川投达州燃电、川投尼泊

尔相关股权的注入程序。川投能源经过 2019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十届

八次董事会、十届八次监事会审议，已将上述“主动降低注入财务条

件”的具体标准及含义明确为“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盈利”。截至本公

告日，该资产尚不满足注入条件。 

（2）川投康定设立主要为从事力丘河水电资源开发，根据《四

川省人民政府第十二届第 138 次 7 号常务会议议定事项通知》，已将

力丘河水电资源开发权配置给甘孜州。根据 2018 年 1 月承诺以及经



川投集团于 2019 年 3 月 8 日通过的董事会决议，川投集团将尽快启

动川投康定的注销或转让程序，在注销或转让程序启动之前由川投能

源进行托管。目前，川投集团与甘孜州政府共同对力丘河水电资源开

发前期投入的审计评估工作已经完成，双方对评估以及补偿金额进行

了确认。目前，川投集团已经宣布了川投康定停工停产，企业清算退

出、注销程序正在有序进展中。 

（3）国能四川公司、川南发电公司、中电福溪公司系火电业务

公司，2019 年净利润分别为 9,033.69 万元、386.54 万元、470.93

万元，2020 年净利润分别为 16,171.15 万元、556.51 万元、258.40

万元，2021 年净利润分别为-35,075.44 万元、-34,021.15 万元、

304.23 万元，盈利情况不稳定，且不符合国家清洁能源发展方向和

川投能源发展战略。相关资产目前注入不利于提高上市公司资产质量

和盈利能力，也不符合上市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在宏观行业环境及

能源行业发展趋势不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上述 3 家公司的相关股

权将按照川投集团 2018 年 1 月出具的承诺不再注入川投能源。经川

投集团于 2019 年 3 月 8 日召开的董事会审议通过，未来若宏观行业

环境及能源行业发展趋势发生变化，本着有利于解决同业竞争的目

的，川投能源将按照川投集团 2018 年 1 月出具的承诺主动降低注入

财务条件后启动注入程序。经川投能源 2019 年 5 月 9 日召开的十届

八次董事会、十届八次监事会审议，已将上述“主动降低注入财务条

件”的具体标准及含义明确为“连续三个会计年度盈利”。 

四、四家新增同业竞争公司解决方案 



1.四川川投新能源有限公司 

该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业务，为川投集团全资子公司。新能

源发电项目发展“短平快”而面临不少合法合规性的问题，因此，川

投集团成立该子公司的主要目的是培育、孵化优质的新能源发电项

目，若直接由上市公司进行优先投资会面临一定风险，且该公司目前

暂无成熟落地的新能源发电项目。根据川投集团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

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经川投能源总经理办公会审议，

决定对四川川投新能源有限公司暂不优先投资、暂不收购，未来每年

按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的资产注入相关标准进行核查。 

2.中电川投绿色能源（成都）有限公司 

公司主要从事新能源发电业务，为川投集团参股公司，且该公司

目前暂无成熟落地的新能源发电项目，若直接由上市公司进行优先投

资会面临一定风险，根据川投集团于 2018 年 1月 31 日出具的《关于

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经川投能源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定对中电

川投绿色能源（成都）有限公司暂不优先投资、暂不收购，未来每年

按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的资产注入相关标准进行核查。 

3.川投（资阳）燃气发电有限公司 

该项目属于燃气发电项目，根据川投集团已投产的其它燃气发电

项目的财务数据表现，川投（资阳）燃气发电有限公司的未来盈利能

力有待进一步证实，存在一定不确定性，若直接由上市公司进行优先

投资会面临一定风险。根据川投集团于 2018 年 1 月 31日出具的《关

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经川投能源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定对川



投（资阳）燃气发电有限公司暂不优先投资、暂不收购，未来每年按

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的资产注入相关标准进行核查。 

4.西昌飓源风电开发有限公司 

川投集团于 2022 年 1 月底收购其 40%股权。据尽职调查，该项

目股东之一西昌国资公司仅缴纳 5%的注册资本金 250 万元，未按股

权比例缴纳项目资金 2567 万元，存在“未按约定履行出资义务”的

问题，若由上市公司进行优先投资，将面临一定风险。根据川投集团

于 2018 年 1 月 31 日出具的《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经川投能

源总经理办公会审议，决定对西昌飓源风电开发有限公司暂不优先投

资、暂不收购，未来每年按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中的资产

注入相关标准进行核查。 

综上所述，川投集团已按照《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履行相

关责任及义务，未来将继续执行承诺内容，保障川投能源及其股东利

益。 

特此公告。 

 

 

四川川投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 7 月 29日 

 


